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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论 

丰宁建宇铁矿有限公司为解决铁矿废石问题，丰宁建宇铁矿有限公司决定在

大水泉沟建设一座排土场，该排土场排放物主要为本公司采区的剥离物，成分为

碎石和石英砂岩等经爆破后形成的大小不等的块石、碎石及角砾等，粒径为

≤500mm，排放量 10 万 t/年。 

目前，本项目已取得丰宁满族自治县行政审批局出具的企业投资项目备案信

息，备案编号为：丰审批备字[2022]134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订)第二十一条规定，

“除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情形外，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

告书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举行论证会、听

证会，或者采取其它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同时《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依照有关法律

规定，征求建设项目所在地有关单位和居民的意见”。为此，我单位按照《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2018]第 4 号)进行了公众参与调查工作，并编制

完成《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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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单位人员从2022年10月17日至2022年10月28日期间分别在各环境敏感点对本

工程的环境信息进行了第一次环评信息公示，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公示内容如

下： 

表1  第一次信息公示内容 

丰宁建宇铁矿有限公司大水泉沟排土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1、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丰宁建宇铁矿有限公司投资 140 万元在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建设大水泉沟排土场

项目，排土场总容积 30 万 m3。 

2、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丰宁建宇铁矿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总    联系方式：18032214515 

3、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及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河北埃森克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经理   联系方式：18503256182  邮箱：273485721@qq.com 

4、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主要工作为研究有关文

件，进行初步的工程分析和环境现状调查，筛选重点评价项目，确定各单项环境影响评

价的工作等级，编制评价大纲；第二阶段为正式工作阶段，其主要工作为进一步做工程

分析和环境现状调查，并进行部境影响预测和评价环境影响；第三阶段为报告书编制阶

段，其主要工作为汇总、分析第二阶段工作所得的各种资料、数据，给出结论，完成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 

5、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①您对环境问题的看法。②您对本项目的了解程度③施工期对您造成的主要影响是什

么？④营运期给您带来的主要环境问题⑤认为应采取何种措施来减轻扬尘、噪声影响⑥

您认为该项目对您的生活质量带来什么影响？⑦您认为该项目社会效益有多大？⑧该项

目选址是否合理？⑨您对本项目建设的态度？ 

6、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打电话给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或发邮件给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本次公

示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17 日至 2022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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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开方式 

我单位在网站上进行第一次信息公示，公示时间2202年10月17日至2022年10月28

日，10个工作日，公示情况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2018] 

第4 号) 要求，网上公示内容见图2。 

 

 

图1   第一次网上信息公示 

2.3 公众意见情况 

第一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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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丰宁建宇铁矿有限公司大水泉沟排土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

制完成后，我单位对征求意见稿进行公示并公开征求公众意见。信息公示内容见表 2，

公示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05 日~2022 年 12 月 16 日，共 10 个工作日，满足《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2018]第 4 号)要求。 

表2   信息公示内容 

丰宁建宇铁矿有限公司大水泉沟排土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一、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丰宁建宇铁矿有限公司大水泉沟排土场项目。  

丰宁建宇铁矿有限公司位于丰宁县胡麻营乡后营子村界内，拟建排土场位于附近的山沟

内，有乡村公路与 S244 及 G112 相连，项目中心坐标东经 116°55′14.05″，北纬 41°11′17.89″。

总投资 140 万元，环保投资 14 万元，环保投资占比 10%。建设内容包括拦挡坝，场区地基处

理，排洪设施，附属设施及道路。排土场最终排土标高 700m，设计排土高度 43m，总容积为

30 万 m³。排土场每年排放量为 10 万 t/a，约 6.58 万 m³/a，排土场服务年限为 4.56 年。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受建设项目影响范围内的居民，企事

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及其他关心本项目建设的热心人士。 

主要事项为回答对项目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是否满意，对拟建项目的建设还有哪些要求

与看法。公众应针对项目建设情况，客观、公正、真实反映意见。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您可以采用下列任何一种方式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  

1.拨打联系电话。 

2.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 

3.填写公众参与调查表，在环评报告书编写过程中，建设单位在当地媒体（网站、报纸、

村庄）公开征求公众意见调查表，必要时也可采取召开公众听证会的方式征求公众意见。  

四、征求意见的具体形式 

为了充分考虑公众的看法和意见，发挥公众的监督作用，确保环保措施的可行性，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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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从维护自身权益的角度，对项目建设提出宝贵意见联系方式如下：  

建设单位：丰宁建宇铁矿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总    联系方式：18032214515 

评价单位：河北埃森克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工 

联系电话：18503256182  

邮箱：273485721@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项目公示时间为从 2022 年 12 月 5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16 日止，共计 10 个工作日。

公众可在本项目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建设单位、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或者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 

六、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1）报告书全文查阅方式和途径 

报告书全文可通过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f8wTPWsE6VnSK0znW0WSQ 提取

码：w0dq 查询，或到我公司查阅纸质版。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和方式 

项目评价范围内（见报告书评价范围图）的受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通过①信

函、电子邮件或电话，②登录网址：https://pan.baidu.com/s/1xrwyWrxPoDI_2mdumsNacg 提取

码：u027 查询，填写公众意见表等方式提出意见。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平台公开 

我单位选取在网站上进行信息公示，公示时间为2022年12月05日~2022年12月16

日，共10个工作日，公示情况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2018] 

第4 号) 要求，网上公示内容见图2。 

mailto:xwh_cd@163.com


 

 6 

 

图2   网站信息公示截图 

3.2.2 报纸公开 

我公司通过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河北日报（农村版）-燕赵农村

报》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10个工作日内，分别于2022年12月8日、2022年12月10

日公开信息2次，公示情况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2018]

第4 号)要求，照片见图3、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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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2 月 8 日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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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2月10日报纸公示 

 

3.2.3 张贴公告 

我公司在项目周边环境敏感点张贴了第二次信息公示，公示时间 2022 年 12 月

5 日至 2022 年 12 月 16 日，共 10 个工作日。公示照片如下：  

 

杨营和谐家园                         大梨树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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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顺家园                               后营村 

 

杨营子 

图 5    第二次敏感点信息公示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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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反馈。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反馈，无公众提

出意见。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反馈，无公众提

出意见。 

6 其他 

无。 

7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2018]第4号)要求，

在丰宁建宇铁矿有限公司大水泉沟排土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

众参与工作，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丰宁建宇铁矿有限公司大水泉沟排土场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

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

丰宁建宇铁矿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丰宁建宇铁矿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2年12月20日      

 

 


